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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创板上市委 2019 年第 37 次审议会议 

结果公告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2019年第 37次审议

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下午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

下： 

  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同意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（首发）。 

（二）同意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 

（首发）。 

二、审核意见 

（一）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评估并补充披露实施新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

——收入》准则后将对发行人收入确认会计政策的影响，及披露

如采用终验法确认收入的情况下发行人报告期内的模拟业绩。 

2.请发行人补充披露非煤项目应用的前景。 

（二）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南京合才企业管理咨询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合伙协议主要条款。请发行人律师对员工股权转让或退出的相关

条款中关于相关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约定是否明确、具体发表核查

意见。请申报会计师对股份支付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

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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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请发行人用投资者可理解的语言补充披露其核心技术的

先进性。 

3.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其改善现金流的具体举措。 

三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代表进一步说明目前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

入的适当性，并分析新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——收入》准则

对发行人财务数据的潜在影响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代表结合盈利模式进一步说明非煤项目应用的

前景。 

3.请发行人代表进一步说明减员增效措施没有持续推广的

原因。 

4.请发行人代表进一步说明“一张图”为煤炭企业提供安全

生产共享平台在为煤炭企业提供安全生产、智能开采的功能、先

进性及实用性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发行人应收账款和存货增长较快，经营性现金流状况不佳，

请发行人代表进一步说明现有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。 

2.请发行人代表：（1）进一步说明应采用招投标程序而未采

用招投标程序的依据和理由，是否存在法律风险；（2）结合发行

人违反招标文件或者中标合同关于不得分包的约定的占比分别

为 20%、37%、40%、40%违约占比较高的情形，进一步说明此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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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法是否为行业惯例，是否符合“重合同、守信用”商业诚信原

则要求，发行人的内控制度是否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以及完善

的具体措施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请发行人代表进一步说明 2019 年在完工百分比法下调整

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的原因。 

4.请发行人代表进一步说明员工持股平台南京合才企业管

理咨询中心（有限合伙）与其合伙人（发行人员工）之间是否就

服务期条件或业绩条件另有约定。如上述发行人员工辞职，其所

持股份的处理方式。 

 

 

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

2019 年 10月 23日 


